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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要求

范围

本技术规格书规定了非标设备在设计、制造、材料、测试、检验、运输和验收等方面的最低要求。

本技术规格书只是采购的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供货商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必须满足或超过该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在技术规格中，有“★”号的条款为关键技术参数和要求，对这些条款的任何偏离将导致废标。

名词定义

业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

设计方：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供货商：按照技术规格书要求为业主设计、制造、提供成套设备/材料的公司或厂家；

技术规格书：说明向业主提供的产品相关服务、材料或工艺必须满足的要求，以及验证这些要求所需程序的书面规定；

技术条件：规定产品应达到的各项性能指标和质量要求的文件；

数据单：描述产品订货参数的文件及表格；

质量保证期：供货商承诺的对所供产品因质量问题而出现故障时提供免费配件及维修的时间段，简称“质保期”。

3  标准与规范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多管发酵法》SL 355-2006；

3）《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2008；

4）《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SL 84-1994；
5）《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HJ 506-2009；

6）《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2008；
7）《工业循环冷却水中浊度的测定 散射光法》GB/T 15893.1-1995；

其它未列出的与本产品有关的规范和标准，供货商有义务主动向业主和设计提供。
所有规范和标准均应为项目采购期时的有效版本。
4  项目总体要求

本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供货商应提供满足有关标准规范和本文件要求的全新产品。如果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标准规范发生矛盾，应按下列顺序执行。
（1）中国国家、地区的法律
（2）签订技术协议
（3）本技术规格书
其它未列出的与所购物资相关的标准、规范，供货商有义务主动提供。所有标准、规范均应为采购期时的有效版本。如果所引用的标准之间不一致或本文件所列遵循的标准、规范与供货商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则按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如果供货商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文件的条文提出差异，则意味着提供的物资完全符合本文件要求。
本文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可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文件未尽事宜，由合同签约双方在合同谈判时协商确定。
★4.1供货商资质及业绩要求

（1）投标人应是依法组建、注册的独立法人.

（2）产品制造商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相应国际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健康安全职业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3）投标人所投产品的业绩表。业绩表中所列出的设备应与本工程性能或技术参数应与本次投标所提供产品相近。业绩表应包括项目名称、产品规格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供货数量、使用地点、签订合同时间、有效业绩合同复印件、业主评价、业主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供货商在中国长期设有售后服务机构，机构具有服务工程师和充足的维修测试工具，达到一定的服务能力。投标人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4.2质量承诺
供货商应对产品的设计、制造、供货、检查和试运负有全部责任，保证所提供的产品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和规范以及规格书的要求。

业主使用时发生性能不合格等质量问题和运输中出现问题，供货商要赔偿由此带来的所有损失和费用。要求供货商对上述情况做出保证。

在业主选用设备适当和遵守保管及使用规程的条件下，在质保期内产品因供货商设计、制造质量而发生损坏和不能正常工作时，供货商应该免费为业主更换或者修理，如因此而造成业主人身和财产损失的，供货商应对其予以赔偿。

由业主和设计方签发的对供货商所提供产品的提议或建议，并不能免除供货商认可本技术规格书的所有要求或履行承诺时的任何责任。

★4.3进度承诺
供货期为90天。
4.4其他
签署采购合同前，供应商首先应对本技术规格书按照采购要求给予明确确认，逐条做出明确答复，并给出所提供产品的详细技术数据，诸如具体技术数据、指标和详细说明。关键条款的负偏离导致废标。
采购方保留对供应商所提供的资质、认证等证明文件、采购货物制造及检验检测进行验证的权力，如发现与事实不符、无论是否有意而构成隐瞒对采购技术文件的偏离、有悖于本文件中供应商职责、质量承诺要求等，有权采取中止供应商资质、授标、签约、合同执行等有利于采购方的措施，并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索赔。

★5供货范围及界面

附表1：本次购买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浊度计
	台
	2
	

	2
	便携式溶解氧仪
	台
	2
	

	3
	袖珍式单参数比色计
	台
	2
	硝酸盐、余氯分析

	4
	总磷、总氮分析仪
	台
	2
	

	5
	余氯分析仪
	台
	2
	测量参数：（化学参数）总氮、余氯、游离氨、一氯氨、亚硝酸盐、氨、铜（电化学参数）：Ph、电导、溶解氧、温度。能同时实现化学参数和电化学参数在内的11个参数同时测量，最快8分钟耗时为传统方法的四分之一

	6
	千分位天平
	台
	1
	需提供2016-2019年业绩证明

	7
	显微镜
	台
	2
	镜检、大肠杆菌分析

	8
	电位滴定仪
	套
	2
	需提供2016-2019年业绩证明

	9
	COD快速测定仪
	台
	2
	需提供2016-2019年业绩证明

	10
	恒温培养箱
	台
	2
	大肠菌群、粪型大肠菌群

	11
	干热灭菌箱
	台
	2
	大肠菌群、粪型大肠菌群

	12
	高压灭菌器
	台
	2
	大肠菌群、粪型大肠菌群

	13
	便携式COD
测定仪
	套
	2
	COD分析

	14
	便携式氨氮
测定仪
	套
	2
	氨氮分析

	15
	纯水仪
	套
	1
	试剂配制和分析用水

	16
	便携式含油量测定仪
	台
	2
	石油类分析


★第二部分技术要求
1  便携式浊度仪（2台）
1.1   规格要求

（1） 符合标准：满足美国EPA 方法180.1的标准要求 ；

（2） 认证：通过CE认证；

（3） 光源：钨灯；

（4） 检测器：硅光电检测器；

（5） 测量围：0~1000 NTU；

（6） 准确度：读数的± 2%+杂散光；

（7） 可重复性：读数的±1%或者0.01NTU，取大者；

（8） 分辨率：在最低测量范围时为0.01NTU；

（9） 杂散光：<0.02NTU；

（11）仪器防护等级：IP67；

（12）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哈希、罗威邦、百灵达，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1.2  配置
	便携式浊度仪主机
	2台

	样品池
	12个

	一级标准液
	2瓶

	10NTU的一级验证标准液
	2瓶

	硅油
	2瓶

	碱性电池
	8节

	便携箱
	2个

	擦布
	20块


 便携式溶解氧仪（2台）
2.1  规格要求

（1）电源要求：两种供电模式；

（2）AA 碱性电池或镍氢电池 (4个)；

（3）溶解氧电极：溶解氧、压力、温度；
（4）防水性：测定仪外壳可在1米深的水中浸泡30 分钟（IP67）；

（5）存储温度：–20～+60 °C；

（6）操作温度：0～+60 °C；             

（7）量程： 0.05~20.0 mg/L；
（8）分辨率：0.01 mg/L，电极新增自动盐度校准功能；

（9）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哈希、罗威邦、百灵达，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2.2  配置
	便携式溶解氧仪主机
	2台

	标准型溶解氧电极
	2个

	缆线5米
	2根

	电极保护套
	2个


3   袖珍式单参数比色计（2台）

3.1  规格要求

（1）光源：LED；
（2）检测器：硅光电二极管；
（3）显示：LCD背光显示；
（4）滤光器带宽：15nm；
（5）吸光度范围：0～2.5Abs；
（6）数据存储：50次；
（7）仪器防护等级：IP67；

（8）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哈希、罗威邦、百灵达，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3.2  配置
	袖珍式单参数比色计
	2台
	

	比色皿
	6个
	

	红外线加热板
	2台
	加热功率(kW) ：1.8 / 1.5 (110 V)。最高加热温度(℃ ) ：550。最大载荷(kg) ：25。加热板材质：微晶玻璃面板。加热区尺寸(mm) ：Ø190

	硝酸盐试剂（0.40-30.0mg/L）
	1000支
	


4  总磷、总氮分析仪（2台）

4.1  规格要求

（1）波长范围：190-1100nm；

（2）扫描速度：900nm/min；

（3）波长校准模式：自动；

（4）波长选择：自动、手动可切换；

（5）提醒机制：内置操作流程提示，并可提醒用户试剂的保质期，确保所使用的化学试剂是在保质期内；

（6）光度漂移：0.0100 Abs；

（7）语言：多种语言选择，其中包括中文；
（8）显示模式：透光率（%），吸光度和浓度；
（9）流通池模块（可选）：精准、快速、重复地吸取液体；

（10）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哈希、罗威邦、百灵达，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4.2 配置
	总磷、总氮分析仪
	2台
	

	比色皿
	6个
	

	超声波清洗仪


	2台
	频率：40KHz，功率：500/600W，显示工作时间，配有不锈钢网篮和降音盖，数显设定超声清洗时间

	双通道消解仪


	2台
	加热速度：10分钟内可从20℃加热至150℃，温度稳定性：±2 ℃，已存储程序：COD程序（150℃,120min），消解温度：37~165℃，认证：CE、GS以及cTUVus，加热模块：2个加热模块可独立工作，需要配制适配器。

	试剂（20-15000mg/L）
	4000支
	


5  便携式余氯测定仪（2台）
5.1  规格要求
（1）可测项目：余氯、总氯；

（2）测量模式：吸光度（abs）、浓度（mg/L）；

（3）可同时实现多参数的同时测量。需要细化明确参数

（4）保护等级：IP67；

（5）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哈希、罗威邦、百灵达，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5.2 配置
	便携式余氯测定仪
	2台

	余氯测试卡（0.04-4.6mg/L）
	100支

	总氯测试卡（0.04-4.6mg/L）
	100支


6 千分位天平（1台）

6.1  规格要求
（1）最大称量值（g）：120；

（2）可读性：0.1mg；

（3）重复性：0.1mg；

（4）线性误差：±0.0001g；

（5）稳定时间（s）：10；

（6）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梅特勒、赛多利斯，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6.2 配置
	电子天平主机
	1台

	带有支架的秤盘
	1个

	防风圈
	1个

	塑料保护罩
	1个

	通用交流适配器
	1个


7 显微镜（2台）
7.1  规格要求

1 生物显微镜三目
（1）用途：可观察普通染色的切片观察；

（2）光学系统：无限远光学矫正系统，齐焦距离必须为国际标准45mm；
（3）放大倍率：40-1000倍；
（4）载物台：钢丝传动，无齿条结构，尺寸为188mm × 134mm，活动范围为X轴向76mm × Y轴向50mm，双片标本夹；
（5）调焦机构：载物台垂直运动由滚柱（齿条—小齿轮）机构导向，采用粗微同轴旋钮，粗调行程每一圈为36.8mm，总行程量为25mm，微调行程为每圈0.2mm，具备粗调限位挡块和张力调整环；
（6）聚光镜：带有孔径光阑的阿贝聚光镜，可实现明场、可扩展暗场，相差的观察，N.A. 1.25；
（7）照明系统：60000小时寿命LED光源；
（8）物镜转盘：与显微镜机身固定的5孔物镜转盘；
（9）物镜：平场消色差物镜4X（N.A.≥0.1）、10X（N.A.≥0.25）、40X（N.A.≥0.65）、100X（N.A.≥1.25）；
（10）所采用光学元件均为环保无铅玻璃，样本上有ECO无铅认证标识；
（11）支持多种型号专业CCD，支持TWAIN接口，界面直观，操作容易；

（12）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奥林巴斯、尼康、徕卡，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2相差显微镜
（1）用途：可作切片的明场（BF）、相差（PH）观察，用于研究工作；

（2）研究级正置显微镜，可作明场、相差的观察；
（3）光学系统：无限远校正光学系统，齐焦距离必须为国际标准45mm；
（4）调焦：载物台垂直运动方式距离不小于25mm，带聚焦粗调限位器，粗调旋钮扭矩可调，最小微调刻度单位≤1微米；
（5）观察镜筒：宽场三目观察筒，倾角为30°,视场数22mm；
（6）照明装置：内置透射光柯勒照明器，具有光强预设按钮、第二代光强管理按钮，高亮度LED(强度大于12V100W卤素灯)，可选配加装色温调整滤光片；
（7）物镜：平场消色差相差物镜；

10X（N.A. 0.25，W.D. 10.6）

20X（N.A. 0.4，W.D. 1.2）

40X（N.A. 0.65，W.D. 0.6 spring）

100X（N.A. 1.25，W.D. 0.15 spring oil）

（8）载物台：右手低位载物台，带有旋转装置和扭矩调节装置，高抗磨损性陶瓷覆盖层载物台；
（9）目镜：10X宽视野目镜，带屈光度校准,视场数22mm；

（10）物镜转换器：六孔物镜转换器；
（11）图像采集:彩色CCD，2000万像素, 感光元件尺寸:1 inch;数据传输:USB 3.0；
（12）采集图像：支持多种型号专业CCD，支持TWAIN接口，界面直观，操作容易；

（13）可以从之前软件获取的图像中再次调入设备和采集参数的信息，以便重复用相同的参数进行成像；
（14）手动计数功能，支持分组功能，数据可输出到Excel；

（15）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奥林巴斯、尼康、徕卡，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7.2 配置
	生物显微镜三目
	1台

	相差显微镜
	1台

	工作站
	2套


8 电位滴定仪（2台）
8.1  规格要求
（1）测量范围：-2000 - +2000 mV / -26.0 - 40.0 pH；

（2）分辨率：0.1 mV / 0.001 pH；

（3）误差：0.2 mV / 0.003 pH；

（4）滴定管驱动器分辨率：20000步；

（5）滴定管分辨率(10mL滴定管)：0.5 µL；

（6）滴定管排空和充满时间：20 s；

（7）等同或优于以下品牌：梅特勒、万通、哈希，且获得相关品牌的授权。
8.2 配置
	电位滴定仪
	2台
	

	自动进样器
	4个
	

	搅拌棒
	6个
	

	总碱度电极
	1个
	

	总硬度电极
	1个
	

	氯离子电极
	1个
	

	专用样品杯
	100个
	

	离心机
	2台
	最高转速：5000r/min

最大相对离心力：4390g

最大容量：4×200mL

转速精度：±10r/min

电源：AC220V±22V 50/60Hz 10A

管架：2个

配套真空管16支


9  COD快速测定仪 （2台）

9.1  规格要求

（1）测定项目：COD；
（2）测定波长：COD高量程：610±20nm，COD低量程：420±20nm；
（3）测定范围：COD高量程：20-10000mg/L，COD低量程：2-100mg/L；
（4）测定时间：30分钟；
（5）批处理量：25支水样。

9.2 配置
	COD快速测定仪
	2台
	

	比色皿（3cm石英）
	8个
	

	消解仪
	2台
	25孔只能多参数消解仪，额定功率900W，消解温度165℃。

	消解管
	120支
	

	冰箱（试剂）
	1台
	工作条件：环境温度16-32℃，环境湿度：20-80%，电压：220V±10%， 频率50±1Hz。

样式：立式，单门。

有效容积(L)：315。

箱体材质：内壁为PCM彩板材质，经久耐用、便于清洁，内胆材质为HIPS材质。

箱内筒状双LED照明系统。

压缩机：采用名牌高效压缩机，国际品牌风扇电机，节能高效、静音。

门体箱体上下双锁设计，可加外挂锁，防止随意开启，存储物品安全。

箱内温度波动范围±3℃，可通过设定温度使箱内温度保持在2~8℃范围内。风道式强制冷气循环系统，确保箱体内部温度均匀性。

	试剂盒（20-10000mg/L，2-100mg/L）
	各50盒
	


10 恒温培养箱（2台）
10.1  规格要求
（1）控温范围：0-60℃；
（2）温度分辨率：0.1℃；

（3）电源电压：220V  50Hz；
（4）循环风扇速度自动控制，避免了试验过程中由于速度过快而导致样品的挥发；

（5）设有独立限温报警系统，超过限制温度即自动中断，保证实验安全运行，不发生意外。

10.2 配置
	生化培养箱
	2台

	多段可编程温度控制器（生化、霉菌不同温度设置）
	2个

	独立限温控制器（设有独立限温报警系统）
	2个


11 干热灭菌箱（2台）
11.1  规格要求
（1）控温范围：RT+10～200℃/RT+10～250℃；
（2）温度分辨率：0.1℃；

（3）电源电压：220V  50Hz；
（4）载物托架2块；

（5）超温限制温度自动中断。
11.2 配置
	干热灭菌箱
	2台

	多段可编程控制器
	2个


12 高压灭菌器（2台）
12.1  规格要求
（1）容积：75L；
（2）内腔尺寸(mm)：Ф400×720；

（3）提篮尺寸(mm)：Ф360×280×2个；
（4）极限工作/设计温度：135℃/138℃；
（5）极限工作/设计压力：0.22MPa/0.25MPa；
（6）断水自控，超压自泄。
12.2 配置
	高压灭菌器
	2台

	压力表
	4个

	安全阀
	4个

	排气阀
	4个

	密封圈
	4个


13 便携式COD测定仪（2台）

13.1  规格要求
（1）准确度：COD≤300mg/L；≤±8%，CDO＞300mg/L；≤±5%；
（2）测定时间：15分钟；

（3）温度示值误差：≤±2℃；
（4）测定范围：（10-10000）mg/L，等同或优于该范围；

（5）抗氯干扰：[CL-]＜4000mg/L（无影响）；
（6）存储数据：3000个；
（7）比色方式：管比色；
（8）仪器自备校准功能；
（9）工作温度：（10-40）℃。

13.2 配置
	便携式COD测定仪
	2台

	专用比色管
	1000支

	试剂（10-10000）mg/L
	1000支


14 便携式氨氮测定仪（2台）
14.1  规格要求
（1）测定方法：纳氏试剂比色法；
（2）检测下限：0.01mg/L；

（3）测定时间：10分钟；
（4）测定范围：（0-140）mg/L；

（5）示值误差：误差≤±10%；
（6）存储数据：3000个；
（7）比色方式：管比色；
（8）仪器自备校准功能；
（9）工作温度：（10-40）℃。

14.2 配置
	便携式氨氮测定仪
	2台

	专用比色管
	100支

	试剂（0-140mg/L）
	1000支


15 纯水仪（1台）

15.1  规格要求
（1）制水量: ≥20升/小时（水温25℃时）；
（2）出水流量：RO纯水出水 1.5－2.0升/分钟，UP超纯水出水1.0－1.5升/分钟（水箱储水时）水箱容积：≥15升，水箱具有ULUPURE液位传感控制系统，防止系统漏水；

（3）电导率≤源水电导率×2%（约1—5μs/cm 补偿至25℃）；
（4）UP超纯水产水质：电阻率18.2MΩ.cm @25℃（在线监测）微颗粒物≤1个/ml,微生物≤1cfu/ml，重金属离子≤0.1ppb，TOC≤20ppb；

（5）30L无菌水箱，带呼吸过滤器；
（6）预处理/超纯化柱监测、报警功能。

15.2 配置
	纯水仪
	1台

	配套滤芯
	4套

	超纯水生产用的预处理检测装置
	1个

	实验室纯水器RO膜自动药剂清洗装置
	1个


16 便携式含油量测定仪（2台）
16.1  规格要求
（1）防护等级：IP65；

（2）基线稳定性:零点实时自动调整（消除基线漂移影响）；

（4）检出极限DL≤0.04mg/L(四氯乙烯空白液测定11次的3倍SD)；

（5）重复性：RSD≤0.6%(30～40mg/L油标样测定11次)；
（6）准确度误差：≤2%；
（7）波数范围：3400cm-1～2400cm-1（即2941nm～4167nm）；
（8）吸光度范围：0.0000～ 2.0000AU（即透过率100～1%T）；
（9）最低检出浓度：0.004mg/L(水样浓度)；
（10）最大测量浓度：640000mg/L(水样浓度)。

16.2 配置
	便携式含油量测定仪
	2台

	工作站
	2套

	4cm比色皿
	10个

	油标样
	6支

	手提箱
	3个

	单路萃取主机
	3个

	定制广口瓶
	6个

	玻璃活塞阀
	6个

	35ml砂芯漏斗
	6个

	25ml量杯
	6个

	电源适配器
	3个

	聚四氟瓶塞
	3个

	支撑杆
	12个

	萃取瓶托架
	3个

	过滤头
	3个

	8mm氟胶管
	15米


第三部分  其他要求
1 检验及验收

1.根据甲方通知，乙方在7天内到用户指定地，对仪器的技术指标进行调试、验收。

2．货品发生破损、丢失、缺件等，甲方将依据有关规定向乙方进行索赔，合同生效后乙方在甲方指定时间内将产品送至用户指定地点，在运送过程中出现的损毁灭失风险由乙方负责。设备运至现场后，由甲方用户对设备进行开箱检验、调试和签署验收单。如发现设备数量、型号与合同不符，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在甲方要求时间内给予补齐或更换；如乙方提供设备技术指标不能符合合同规定，甲方有权拒绝接收设备，且乙方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3．仪器安装、调试、验收可同时进行，乙方详细讲解仪器安装、调试、方法，不得漏项，隐瞒。并依双方确认的技术指标进行验收，书面记录，签署验收报告。出现分歧以国家标准为准。
2 培训

1.该项目仪器，验收调试完成后,乙方按甲方要求进行免费的仪器理论培训及实际操作培训。保证甲方能够熟练掌握仪器的正常使用、维护与简单的维修。

2.培训内容：
2.1.仪器工作原理、具体操作、各种技术参数设定、软件的应用。
2.2.仪器简单故障排除、系统恢复方法与途径、仪器日常维护与保养。

2.3.检测工艺的完善（协助买受方），检测报告样本编制（协助买受方）。
3.乙方按照甲方要求为甲方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
3 技术服务与售后服务

3.1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设备为原厂近期生产的全新设备。

3.2乙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并对其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承担保证责任,期限自验收之日起 1年，在质保期内凡属非人为破坏造成的设备故障，乙方应提供免费的维修或免费的零件更换服务。

3.3仪器交付使用后，乙方根据甲方使用要求，对2台超声波清洗仪提供2个工作日的免费现场技术服务，协助甲方处理现场技术问题，包括仪器使用、缺陷评判、报告编制等。

3.4甲方在现场出现仪器故障及使用问题时，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免费提供技术服务。

3.5该项目仪器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期 壹 年(用户自损除外)，主机保修期 12 个月（自甲方接收设备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设备软件终身免费升级，并于不影响使用前提下优先进行。保修期满后10年内，乙方仍需提供配件、终身提供维修服务及技术支持。

3.6维修服务：乙方工程师接甲方电话或书面通知8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作出书面答复。确定仪器故障原因,甲方配合将仪器发至维修中心。无法判定故障原因，服务中心工程师与48小时内现场处理.(限于中国大陆)。
4 验收资料（以上30台设备均应提供下述资料）

1.产品合格证                               一份

2.主机及附件使用说明书                     一份（中文）

3.随机备件清单                             一份

4.装箱单                                   一份

5.中国大陆认可计量中心检定报告             一份

6.设备维护保养说明书                       一份（中文）

7.设备操作书册                             一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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